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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，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

家，一向重视研究旧志和编修新志。早在1 941年，中共中央《关于调查

研究的决定》中就提出“搜集县志、府志、家谱，并加以研究一。在战

火纷飞的岁月里，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都要查阅地方志，以研究当地的

自然、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历史和现状。建国后，第一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曾建议各省编修地方志。1957年，在周恩来同

志主持制定的《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(草案)》中，提出了编修地
方志的任务。以后由于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，编修地方志

的工作被迫中断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
上又提出了加强地方志的研究和编纂任务。1 982年以后，编史修志工作

在全国兴起。实践证明，有一部好的地方志，可以帮助各级领导掌握县

情、乡情，正确地制定工作规划，决定工作方针；可为本地区各项建设

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；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
土教材；也有利于积累和保存地方的文献和资料，对于提高干部、群众

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水平具有积极作用。’，

清原设治迄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，但从未编修过县志。为填补这段

历史空白，急需编写一部《清原县志》。这个历史任务，+责无旁贷地落

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。

。新编《清原县志》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以马

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遵循存真求实，略古详今，古为今用的原

则，记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全县人民特别是无数‘爱国志士和

革命英烈同帝国主义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业

绩，以激励人民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勇往直前；反映建国以来经济

建设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喜人形势和巨大成就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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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提供宝贵经验；如实地记述几十年来工作中的一些曲折和失误，为子
孙后代留下一部。前有所稽，后有所鉴一的历史遗产．

为了编写一部观点正确、是非分明、体例完备、内容翔实的新县志，

中共清原县委于1982年2月做出决定，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

室，抽调干部，开展县志编纂工作。历经6年多时间，于1988年10月竣

稿。县志首篇有概述、大事记，下分建置、自然环境、农业、林业、工

业、交通邮电电力、城乡建设、商业、财税金融、经济管理、政党、

政权、政协、团体，军事、治安司法、民政人事劳动、教育、科学文

化、．卫生体育、人物、社会等22编，约90万字。

在《清原县志》资料的搜集、整理和编纂过程中，得到全县各机关

团体、工矿企事业、学校、街道以及各乡镇广大干部、群众的热情支

持。。原籍本县和曾在本县参加过革命活动的革命老前辈，都给本志提供

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和回忆录。对此，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。辽宁省扣省

内有关市、县史志办、档案馆、图书馆和吉林省长春、四平、通化、梅河

口、柳河、东丰等市县史志办、档案馆、图书馆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、

辽宁社会科学院、抚顺市社会科学研究所、吉林大学、东北师大等单

位，‘为我们查阅档案资料提供了很多方便条件，并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

建议。辽宁省和抚顺市地方志办公室给予了及时指导和支持。对此，我

们代表清原县委、县人民政府致以诚挚的谢意I、

《清原县志》编辑人员工作热情很高，责任心很强，任劳任怨，‘团
结协作。一些同志老骥伏枥，余热生辉，工作中克服了很多困难，较好

地完成了县志编纂任务。但由于我们和编纂人员水平所限，’加之历史资

料残缺不全，因而这部地方志还不够完善，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，。

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，以便再行补遗。 ，

中共清原满族自治县委书记 77旅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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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志断代年限：上起1 925年清原设治时，下迄1985年底·但有

少数内容，如历史沿革和文物等上溯到二三百年至千年以上。

二、’本志采用记、志、传，图、表、录等体。纪事本末和编年体相辅

并用，以纪事本末为主，‘即按志书的内容分门别类，以编、章的形式横
排竖写，章下设节，节下一般以时间为序记述。

三、本志分建置、自然环境、农业：林业、工业、交通邮电电

力、城乡建设、商业、财税金融、经济管理、政党、政权、政协、团体、

军事、治安司法、民政人事劳动、教育、科学文化、卫生体育、人物．
社会等22编。

四、本志卷首设概述和大事记。概述简要记述了本县自然、社会、

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情况，以便提纲挈领地概览全县面貌。大事记梗概

地记述了推动或阻碍本县历史前进和影响较大的事件。诸如政区变化、

重要方针政策法令的颁布与实施、机构改革、重要会议、重要领导人活

动、大型工程建设，重大经济成果、科研成果，特大灾害等。

五、本志对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所涉及的问题，本着对历史l'口-J题

舅宜粗不宜细廖的原则，分别记入大事记或有关章节。

六、本着“生不立传一的原则，对历史人物分别以传记，简介、名

录等形式记入。凡出生于本县或原籍外地而在本县工作过，贡献比较

大，事迹比较突出的革命烈士和已故的英雄模范人物以传记或简介形式
记述。对不立传者，则以英名录形式记入。对在本县做过贡献，但还健

在的人物，有的记入有关章节，有的辑存待编。 、

七、本志记入的县直机关、乡镇负责人，均系当时该部门的正职或
主持工作的副职。对到离职时间的记述以档案文件为主要依据。

八、本志资料来源，大部分录至省，市，县(包括外省、市、县)

馆藏的档案和资料，以及县直各部门，各乡镇提供的资料。少部分摘自
有关报刊书籍资料，还有知情人、当事人的回忆等口碑资料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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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．本志记入的建国后各项经济数字，主要来源于县统计部门的资

料，极少部分用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。
十，县直机关各部门的机构和人事沿革，均在政党，政权编中记

述，各专业编中只记1985年机构编制及各主管部门的所属单位。

十一、本志只记入全国、省、市、县命名的劳动模范。先进个人只

记中央或中央各部门命名的，先进集体只记省以上命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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